
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招聘机关编外工作人员的公告

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因工作需要，现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

名机关编外工作人员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招聘范围及条件

（一）招聘范围：限金华市户籍。

（二）招聘条件：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政治思想

素质好，遵纪守法，品德高尚，作风正派，热爱卫生健康事业，

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，有

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较强的沟通能力，有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

和一定的文字写作表达能力，能熟练运用 office 等办公软件。

2.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年龄 35 周岁以下（1986 年 9

月 1 日以后出生）。

3.无违法违纪行为和其他不良记录

二、招聘程序

（一）报名时间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5 日，工作日上

午 8:30—11:30、下午 14:30-17:30。

（二）报名方式和地点：



应聘人员请携带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资格

证书等相关证书的原件及复印件，报名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，近期

一寸免冠彩照 2 张到金华市政府（金华市双龙南街 801 号）主楼

七楼市卫健委 712 室，联系人：杨女士，联系电话：

0579-82469202。

报考人员应对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

实，即取消聘用资格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：工作人员将按照报名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

资格初审。

（四）考试方式：本次考试采用面试方式进行，不设开考比

例，面试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用。报名人员不按规定时间和

地点参加考试的，视作放弃。考生参加考试需填写个人健康承诺

书（表式见附件 2）。

（五）体检、考察：根据面试成绩，从高分到低分按照招聘

计划 1:1 比例确定体检对象，体检费用自理。应聘人员不按规定

时间、地点参加体检的，视作放弃体检资格。体检不合格或本人

自动放弃的，可按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递补人员。

（六）公示及聘用：考察合格者确定为拟聘用人员，名单在

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（http://wjw.jinhua.gov.cn/）公示

七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，按程序办理聘用手续。拟聘用

人员应在招聘单位规定的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，逾期作自动放弃

处理。

三、聘用及待遇



应聘人员经录用后，签订劳动合同。工资待遇按相关标准执

行。

四、其他

本次公开招聘工作严格遵循相关的疫情防控指引要求。在招

考组织实施过程中，将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严格落

实疫情防控措施，必要时将根据疫情变化对有关工作安排进行适

当调整，请广大报考者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

附件：1.报名表

2.个人健康承诺书

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2 年 9 月 27 日



附件 1

金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招聘编外工作人员
报名表

姓名
身份

证号 近 期

免 冠

一 寸

正 照

性别
出生

年月
民族

健康

状况

政治

面貌
学历

毕业

时间

婚姻

状况

毕业

院校
专 业

家庭

住址

固定电话

移动电话

职称或

专业资格
邮 编

个

人

简

历

（注：个人简历包括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、教育经历从高中起）

奖惩

情况

本人声明：上述填写内容真实完整。如有不实，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
声明人（签名）： 年 月 日

资格

审核

意见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个人健康承诺书

姓名 性别 年龄

准考证号 手机号码

报考岗位 报考单位

身份证号码

本人考前 7 日内是否有以下情况：

1、出现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症状。 是 否

2、属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。 是 否

3、在居住地有被隔离或曾被隔离且未做核酸检测。 是 否

4、从省外中高风险地区入浙或返浙。 是 否

5、从境外（含港澳台）入浙或返浙。 是 否

6、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或已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有接

触史。
是 否

7、与来自境外（含港澳台）、国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接触史。 是 否

8、共同居住家庭成员中是否有上述 1 至 7 的情况。 是 否

本人承诺：我将如实逐项填报健康承诺，如因隐瞒或虚假填报引起检疫传染

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而影响公共安全的后果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，自愿接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

《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》等法律法

规的处罚和制裁。

承诺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

